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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流程



ONE 专利预审申请服务流程



ONE 专利预审申请系统使用条件

访问地址
https://zjippc.publicdi.com/

 

系统支持PC端访问，暂不支持移动端访问；

推荐使用浏览器为谷歌、火狐；

浏览器使用不当产生的常见问题

无法顺利提交备案材料、申请案件。

下载备案申请表时出现异常。



专利预审系统
功能介绍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

用户注册
及备案 案件预约

专利预审
申请

通知书等
辅助功能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用户登录
申请主体和代理机构可访问浙江知识产权在线-一窗口统办-快速预审，点在线办理后跳转到浙江政务服务网法人账号
登录进行业务办理（直达网址https://zscqyjs.zjamr.zj.gov.cn/api/othing/preExamination/index.html）。
法人用户注册或登录环节遇到的问题，请先仔细阅读登录界面指引“登录遇到问题”里的常见问题解答，或者拨打政务
网技术支持电话0571-88808880。

￼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用户登录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企事业单位备案页

请如实填写备案信息，如相关内容没有，可填写0或无。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企事业单位备案页

上传文件格式为图片格式，加盖公章的扫
描件，文件数量为1件

点击下载申请表，将Excel版申请表保存
到本地，加盖公章后扫描成图片格式上传
到系统中，文件数量为1件。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代理机构登记页

请如实填写登记信息，如相关内容没有，可填写0或无。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代理机构登记页

点击下载申请表，将EXCEl版申请表保存到本地，
加盖公章后扫描成图片格式上传到系统中，文件
数量为1件。

上传文件格式为图片，扫描件，文件数量为1件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备案/登记状态查询

备案/登记审核结果将通过短信、在线通知方式通知申请联系人。

备案/登记审核合格后，企事业单位用户/代理机构用户可登录使用专利预审

系统提交专利申请。

备案/登记审核未合格，企事业单位用户/代理机构用户可根据保护中心反馈

的审核意见，重新修改备案信息后，再次提交备案申请。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基础资料管理

用户登录后，点击用户名可进入
基础资料管理页。
用户可对手机号信息进行编辑管
理。（此处手机号用于接收预审
系统发送的备案和预审短信通知，
与政务网法人用户登录手机无关。
如需修改政务网法人用户登录绑
定手机或密码，请参考本手册第8
页。）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委托管理

搜索代理机构：列表中展示的是在浙江保护中心登记过的

代理机构，可通过关键词来搜索。

第一步
搜索代理机构。

第二步
收藏、建立委托关系。

取消委托关系

收藏：搜索结果中选中代理机构，点击收藏。

委托：列表中点击委托，可建立委托关系。代理机构可为申请主体提

交、答复案件。

取消收藏：列表中点击取消收藏，代理机构将从列表中被删除。

取消委托：列表中点击取消委托，代理机构将中止与申请

主体的委托关系。委托关系取消后，代理机构将不能再为

该申请主体提交新案申请。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委托管理—搜索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委托管理—收藏、委托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委托管理—取消委托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案件预约

用户注册
及备案 案件预约

专利预审
申请

通知书等
辅助功能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案件预约

案件预约是指申请主体或代理机构可提前预号，在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通知后，需在规
定的时间内提交案件，案件提交后进入预审。

申请主体和代理机构均可提交预约。
代理机构提交预约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主体已经在线和代理机构建立了委托关系（参考本手册第
16-18页）。

预约入口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申请主体案件预约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代理机构案件预约

申请主体下拉列表选择委托对象，然后提交预约信息。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案件预约

用户预约完成后，会收到界面或短信提示，来知晓案件可提交的具体时间。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案件预约

预约待提交：当已经预约的案件，还在编辑中未提交时，案件在预约待提交列表中展示。

预约待提交的案件，需要在预约提交之日的17点之前提交，否则案件会失效。

作废案件：案件预约后，未在预约提交的时间提交，将被列入作废案件。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专利预审申请

用户注册
及备案 案件预约

专利预审
申请

通知书等
辅助功能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提交预约案件

预约案件列表中，点击提交可进入新建案件页面。

点击提交，可进行案件编辑。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阅读申请须知

仔细阅读申请须知并执行，否则会无法进入快速通道转为普通审查。

仔细阅读申请须知并
执行，否则会无法进
入快速通道转为普通
审查。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上传文件

请使用专利业务办理客户端导出申请文件，
要求必须是XML文件。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客户端

申请文件XML格式案卷包制作参考：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客户端入口 http://cponline.cnipa.gov.cn/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电子申请文件要求

预审申请
文件格式

要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电子申请文件格式要求及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客户端资料详见专利业务办
理系统网址（http://cponline.cnipa.gov.cn/）。
1. 请申请主体或代理机构在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中下载客户端，按照安装说明安装完毕。
2. 安装成功后，根据客户端使用手册制作XML格式电子申请文件。
3. 制作完毕，导出申请文件案卷包（即提交预审申请案卷包）。

系统中带*号的为必传项：
1. 申请文件（XML格式）
1.1   发明：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如有）、说明书摘要、实质审
查请求书
1.2   实用新型：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说明书摘要
1.3   外观设计：请求书、图片或照片、简要说明
2.   承诺书（加盖公章，发明名称可缺省）  
系统中不带*号的为选传项：
3. 合作研发声明：申请人为多个时，必须提交合作研发声明
4. 总委回执：以前没有向浙江中心提交过的新总委编号，建议提交总委编号回执 
5. 第一发明人身份证复印件、自检表、检索报告（均为选传） 

预审申请
文件完整
性要求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电子申请文件提交注意事项

注
意
事
项

l 电子申请文件制作时，如有图片、数学公式等，请按照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客户端的要

求进行制作。制作完成后上传，可点击查看，在线预览下申请文件是否能都正确展示

出来，如出现图片显示为红叉的，请在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客户端中重新制作后，再行

提交。

l 电子申请文件（ZIP压缩包），正确格式应是每个文件夹下都包括.XML格式文件，上

传文件格式错误时，请检查压缩包文件格式是否正确。

l 电子申请文件上传后，系统会自动检测申请文件中的申请主体与备案的申请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将不能上传。

l 电子申请文件上传后，系统会系统检测申请文件中的代理机构与委托的代理机构名称、

机构代码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将不能上传。

l 本案联系人、本案联系电话是方便预审员与申请主体沟通的信息渠道，请如实填写。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填报联系信息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审查信息查看

审查信息：展示全部已提交审查中的案件信息。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审查信息详情查看

审查信息详情：可查看基本案件信息、历次申请文件信息、历次通知书信息。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待答复及主动撤回

提供查看申请文件，编辑修改申请文件，申请撤回三种操作。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待答复

编辑：提交意见陈述书（必填）、整体修改后的申请文件（必填） 、审阅文件（必填，即修改对照页，

若无修改则可传其他文档），其他附件（选填）。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主动撤回

申请撤回：申请人点击申请撤回后，需要等候预审员的确认，确认后案件将撤回；未被确认案件将不予

撤回。申请撤回后，案件状态为“撤回申请中”。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复核案件

编辑：提交申请号、缴费凭证、所有申请文件的合并PDF文档等信息。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复核案件编辑页

请及时（受理通知书发文日当天或第二天）提交申请号、申请日期、受通日、缴费凭证、申请文

件PDF信息。如果延误，将导致案件不能进入加快审查通道。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网上缴费

申请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局正式提交该专利申

请，获得专利申请号后应

尽快完成网上 缴费（网

上缴费网址： 

http://cponline.cnipa.g 

ov.cn/，采用网上支付模

块进行缴费操作）， 支

付完成后的带有申请号订

单的缴费信息需要截图作

为缴费凭证，并于当日内

将专利申请号和缴费信息

提交至保护中心。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进入快速预审后注意事项

注
意
事
项

l 案件进入加快审查通道后，请注意及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通知书，

来答复、修改申请文件；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第一次、第二次审查意

见通知书，发明应分别自发文日起10个工作日、5个工作日内提交答复意见，

实用新型应自发文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答复意见；答复不及时的，将由加快

审查通道转到普通审查，请切记。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通知书等辅助功能

用户注册
及备案 案件预约

专利预审
申请

通知书等
辅助功能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通知书页

通知书：可搜索、查看、下载全部接收到的通知书。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已结案件

已结案件：可搜索、查看全部已经审结的案件信息。



TWO 专利申请预审系统—作废案件页

作废案件：可搜索、查看、删除已作废的案件信息。



常见问题解答



THREE 常见问题解答
1、 提交备案申请时系统提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存在。

     答：提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存在，则该单位在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提交备案申请。

2、无法顺利提交备案材料、下载备案申请表时出现异常或无法提交申请案件。

     答：先清空缓存再尝试，如果还不行建议更换使用谷歌、火狐浏览器。若仍无法解决联系预审系统技术支持电话

4001880860。

3、政务网登录遇到问题如何解决？

     答：如果是政务网注册或登录环节遇到问题，首先按照政务网的指引进行操作，如果若仍无法解决联系政务网技术支持电

话0571-88808880。

4、预审通过的案件，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时机如何把握？将专利申请号反馈至保护中心的时机如何把握？

    答：预审通过的案件，一般需在3个工作日内正式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若有特殊情况，可联系预审员进行沟通说明。一旦

正式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得专利申请号后，应2个工作日内完成网上缴费并于当日内将专利申请号通过预审系统提交至浙江

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预审系统，如超出该时间则案件无法进入快速审查通道。

5、预约了提交案件之后能否不提交？

    答：如若不提交会使案件作废，若爽约次数过多，后期预约案件会有限制。

6、每日案件预约量是否充足？

    答：目前系统中的预约放号量充足，企业可根据需求提交预约申请，且放号量处于动态调整状态，系统管理员会视需求和

预审服务情况增加放号量。



THANK YOU


